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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5 日 14 时 18 分左右，在中山市石岐街道景祥

路 2 号 100 卡之三装修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

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石岐街道

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石岐景祥路 2 号 100 卡之三装修

工地“12·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

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石岐景祥路 2 号 100 卡之三装修工地

“12·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且

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信息

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CAQX1M68，法定代表人：胡某某，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50 万元，成立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登记机关：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中山



市石岐区景祥路 2 号 100 卡之三，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餐饮

管理；家宴服务；外卖递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许可项目：餐饮服务。

陈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

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系中山市石岐

街道景祥路 2 号 100 卡红湾酒楼（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二楼扩建装修装饰工程承包人。

（二）死者基本信息

章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湖北省黄梅县黄梅镇************。系

陈某甲雇佣的木工，2025 年 12 月 5 日第一天进场施工。

（三）工程基本概况

2025 年 11 月 15 日胡某某（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与陈某甲签订了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将中山市石

岐街道景祥路 2 号红湾酒楼二楼扩建装修装饰工程（以下简称

“装修工地”）发包给陈某甲，主要内容包括打电梯井和挖电

梯基坑、砌砖墙以及酒店内部装饰装修，工期是计划 2025 年 11

月 15 日到 12 月 30 日，工程内容主要是分为四期，四期工程总

项目款预计为 526700 元，装修面积约为 543 平方米。第一期为

11 月 15 日签订合同三天内付总款的 30%（人民币 158010 元），

第二期为 11 月 30 日水电工、材料、人工进场施工付总款的 30%



（人民币 158010 元），第三期为 12 月 16 日大堂天花全部装修

完、墙身基本完成付总款的 20%（人民币 105340 元），第四期

为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付人民币 75335 元，留 3 万元作质保金。

2025 年 12 月 5 日事故发生时，陈某甲还没完成第一期工程的工

作量，胡某某只付了第一期的工程款（人民币 158010 元）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12 月 5 日 8 时左右，陈某甲的员工冯某某（木工）、

陈某乙（木工）和章某（木工）到达石岐街道景祥路 2 号 100

卡之三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装修工地开始从事室内装

修装饰的木工工作。12 时左右，冯某某、陈某乙和章某三人下

班并到快餐店用餐，用餐完毕后各自回到装修工地内休息。13

时 30 分左右，冯某某、陈某乙继续装修作业，二人并未注意章

某作业情况。14 时 18 分左右，陈某甲的员工尹某某（散工）和

李某某（散工）来到装修工地一楼涉事房间，发现章某仰面朝

上、面部出血，躺在涉事房间内的一个小坑里。根据现场勘验，

认定章某是从约 4 米高的装修工地二层电梯井口坠落至一楼地

面。随后尹某某打电话通知了陈某甲，陈某甲赶到现场并拨打

了 120 和 110，随后医护人员和警察赶到现场，确认章某已经死

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章某风险辨识意识不足，安全意识淡薄，走到涉事装修工



地二层电梯井口旁（高约 4 米）进行活动，不慎失足坠落。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陈某甲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

故隐患（装修工地二层电梯井口旁围蔽不足，横着的木板可移

动；陈某甲并不具备此次装修装饰工程相应的施工资质，未做

好施工现场安全隐患风险辨识）。陈某甲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

生产经营场所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装修工地二层电梯

井口旁无任何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提醒标识）。

（2）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将中山市石岐街道景祥

路 2 号红湾酒楼二楼扩建装修装饰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

的个人（陈某甲不具备此次装修装饰工程相应的施工资质）。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陈某甲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

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石岐景祥路 2 号 100 卡之三装修工

地“12·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

下处理：

1.陈某甲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

隐患（装修工地二层电梯井口旁围蔽不足，横着的木板可移动；

陈某甲并不具备此次装修装饰工程相应的施工资质，未做好施

工现场安全隐患风险辨识），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生产经营场



所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装修工地二层电梯井口旁无任

何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提醒标识），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于陈某甲

存在涉嫌刑事犯罪情形，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若公安机

关决定对陈某甲在该起事故中涉嫌的犯罪行为撤销案件，或人

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

刑事处罚的，再建议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

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对陈某甲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

2.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违规将中山市石岐街道景

祥路2号红湾酒楼二楼扩建装修装饰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

质的个人（陈某甲并不具备此次装修装饰工程相应的施工资

质）。上述违法行为建议交由住建部门处理。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石岐街道办事处应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强化属

地监管责任，切实提升小散工程安全监管效能。一是细化监管

机制，针对限额以下小散工程，制定更精细化的网格巡查与“双

随机”抽查标准，明确高风险环节（如电梯井口）的必查项，

杜绝监管盲区。二是强化联动执法，建立住建、应急、社区间



的信息互通与快速响应机制，对发现无资质承包、临边防护缺

失等问题，立即责令停工并移交查处。三是深化警示教育，组

织辖区内所有装修工地负责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会，通报事故

案例，普及高处作业风险辨识知识，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

（二）中山市红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严格履行单位安全

管理职责，坚决杜绝违法发包行为，筑牢施工安全源头防线。

一是严格核实资质，在后续装修或改造工程中，必须严格审查

承包单位或个人的施工资质，严禁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

质的个人或单位。二是纳入统一管理，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

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责任，指派专人定期对施工现场进

行安全检查，重点抽查临边洞口防护和警示标志设置。三是落

实安全投入，保障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所需的费用，在合同中明

确安全防护措施的标准，督促承包方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

全防护用品并监督正确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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